
囊蠹

羹

熏

一



新沂民政志

主修沈怀民

新沂市民政局编

■■■巴

E《，btlS；●I■《《

罐茹

黟疆I∞冢甲黪耵蝣尹¨^扩纩辫隗壤雄

罐姜

～《#，。专“茹丸q

J毋m铲”飞刎



簟
十●

{

鞴

舄

孽

日r

!

苏

竺

．，

，

新沂民政志编纂机构

第一届

组 长：仲继刚

副组长：宋增法

成 员：吕子才 纪秀元 孙先忠

许怀瑞 杜秀法 李林芳

陶洪芳 徐锡忠

顾 问：周维仁

编 辑：陈文波 徐锡忠

编 务：纪秀成 纪秀元 沈开军

李林芳

■●■■■●_√看，



主 任 委 员：

常务副主任委员：

副主任委员：

顾 问：

第二届

沈怀民

吴本君

陈茂荣钱耀

王成山 李林芳

杜秀法

周维仁 仲继刚

刘洪裁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划)

王月云 王开成 王以标

王宏坤 王淑琴 白广明

吕子才 纪秀元 刘炳山

孙先忠 许怀瑞 李 康

张 然 胡志刚 赵永谦

徐其良

编委会办公室：

主 任：

副主任：

总编辑：J甘二删叶=t卜：

编 辑：

工作人员：

王月云

吕子才

周维仁

仲继刚

吕子才

李先栋

沈开军

(特约)

王成山

张绍俊

汪 宁 吴 敏



序

沈怀民

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新沂建置以来，第一部《新沂

民政志》历经10余载，两届班子编纂，厥功告成。此书宏篇巨制，

文图互补，是新沂志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，更是民政系统精神

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，值千年纪元晋迁付梓问世，是值得庆

贺的一桩喜事。 ，

民政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民政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

门，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繁重的工作，“上为国家分忧，下为

群众解愁”，对完成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的任务，

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编纂《新沂民政志》，旨在勾勒民政事业的历

史画卷，记述民政工作的发展轨迹，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承

前启后、继往开来，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。对于新沂人民，它是

一部认识民政工作总貌理解民政工作艰辛历程的“工具书”I对于

民政干部职工，它是一部以昔励今，“欲知大道，必先知史”的

“教科书”。 。

《新沂民政志》的编纂，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

平理论为指导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以求

实存真的治学态度，按照立足当代、详今略古的原则，执简驭繁，

科学分类，平列设志，用翔实的史料，客观地记述了新沂民政工

作的历史和现状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沂民政工作的本质特征、地

位和作用。全书从历史的高度用资料说话，寓褒贬于记事之中，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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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因果，剖析表里，揭示规律。《新沂民政志》突出展现了新中国

成立后新沂民政事业的发展历程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来民政工作所取得的瞩目业绩，如实体现了新沂民政工作的社会

性、群众性、行政性、多元性的内涵，以及时代性、人民性和开

拓性的特色。这部新沂民政“新传”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对深化民

政改革，探索建立民政社会保障制度和社区服务体系、进一步推

进民政事业的发展，激发和调动民政工作者的积极性、责任心和

使命感，无疑将起到巨大的作用。

《新沂民政志》在编纂过程中，自始至终得到了市地方志办公

室、市档案局、市党史工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，得到民政前任离

退休老同志的热情关心，得到徐州市民政局诸领导的襄助指导，得

到本局各职能科室的积极配合。编者探精发微，务臻博洽，谋篇

构章，熔众智于一炉。值志书竣事付梓之际，谨对所有为这部志

书给予关注和支持的同志，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!仅此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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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
一、本志定名为《新沂民政志》。编纂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为指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力求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相

统一。
。

二、断限。本志载体内容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，上限不定，因

事而异，溯源发端。下限止于1998年底。大事记延至1999年底

千年纪元晋迁止。
’ 5 ⋯

三、范界。以新沂市行政区划为准，兼述建置前原宿北、潼

阳两县民政事务。 ．

四、结构。“概述”、“大事记”冠于志首，“附录”殿后，皆

不标章节。志主体以事类从，平列设章，采用章、节、目三个层

次。

五、体裁。以志为主，辅以记、述、传、像、图、表、录诸

体，熔为全志有机整体。

六、文体。语体文记述体，寓观点于记述之中。“概述”采用

夹叙夹议著述体。 “大事记”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；

“传”用传记体；“附录”用辑录体。

七、纪年。历代各朝采用汉字朝代年号，加注公元纪年。民

国时期采用阿拉伯字纪年，加注公元纪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。’

八、本志行文中，为省略文字，特定用语‘‘建国前”与“建

国后”，系指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。“解

放前”与“解放后”，系指本境1948年11月12日解放之日为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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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志对历史上政权机构、官职称谓，仍以原名称表述，一

般不加政治性定语。

十、币制。清代和民国时期，仍按当时币制单位记述。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5年3月1日前，先以旧人民币金额记

述，加注10000 l 1作换算处理。1955年3月1日后，为新人民币

制。

十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次政治运动，本志不单设

专章记述，按“宜粗不宜细”的原则，散见于“大事记”条目和

有关章节中反映。

十二、本志资料，来源于市县档案馆，本局档案室和史属四

县文献资料，以及采访从事民政工作的离退休老干部，老党员等

提供的口碑资料，并经查证核实后入志。为节约篇幅，不再注明

出处。 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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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(一)

新沂市位于江苏省北部，东陇海铁路中段，苏鲁两省交界处。

地处沂蒙山南缘．沂、沭河下游。北与山东省郯城县接壤，西与

邳州市为邻，东与沐阳、东海两县毗连，南隔骆马湖、新沂河与

宿迁市相望。地理区位史有“东近于海、北瞻泰岱：西顾彭城、南

瞰淮泗”之描述；今有“扼南北咽喉，控东西走廊”之评价。新

沂市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襟山带河的自然环境，自古以来为政治、经

济、交通和军事要地。
‘

新中国成立前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这里战事迭起，灾害

频繁，历代王朝及至国民党统治政权，由于政治腐败，史属各县

府，虽设有民政机构，执掌民政管理事务，名为赈恤、救济、乐

善好施，实为愚民群众，维护统治，稳固政权之专制工具。清末

民初，这里虽有华洋慈善团体和邑人地方名绅，遇灾以人饥溺为

怀，拨款援助或募捐解囊施舍救济灾民义举，但杯水车薪，范围

甚小，终难生计。在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之际，大批灾民背乡乞讨、

流离失所，人民处在饥饿和灾疫中煎熬。

四十年代初，抗日救亡军兴，中国共产党在邳、宿、沭、海

四县边区结合部，先后建立沭宿海、宿北办事处，旋后成立宿北、

潼阳两县民主政权，两县政府均设民政科，肩负起拥军优属、动

员参军、参战、支援前线和组织生产救灾等工作事宜，在极端困

难的条件下，为民兴利除害，受惠于群众。民政工作对建立巩固

革命政权，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。在打击日伪军，

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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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放战争中，潼宿两县民政部门，贯彻执行中共华东局党

委确定的“自力更生、发展生产、精简节约”的救灾方针，在

“不荒掉一亩地、不饿死一个人”的号召下，积极发动群众互助募

借，发放款物，安抚流散灾民，并领导生产自救，组织运输队，以

工贷赈挖河治水，倡导搞副业、谋生存、舒解灾荒，并为解放军

实施全面大反攻，奠定支前物资供应的物质基础。

1946年冬，以陈毅为首指挥的宿北战役打响，潼宿民政部门

会同财粮、公安、司法、建设等部门一道，组织民工抬担架、救

伤员、运子弹、送军粮、动员妇女做军鞋、磨军面、护理伤病员，

其事之多，难以悉数，为夺取宿北大战的全胜，谱写了一曲支前

壮歌。 、

1948年11月，淮海大决战拉开序幕，新沂地区不仅是淮海战

役的战场，而且是解放军的兵马走廊，后勤支前任务繁重，潼宿

两县民政部门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同各区、乡配合，全

力以赴投入支前工作。据统计：组织出动民工达186466人、担架

4427副、小车4062辆、牛车3951辆、牲畜5289头，征借、募集

粮食400余万斤，火马草700余万斤，押送战俘2．58万人。在这

几组辉煌的数据中，为淮海战役的胜利，迎接新中国的建立，蕴

含着民政人的一分无私奉献。
‘

(二)

新中国诞生后，民政作为政府工作的职能部门，在各个历史

时期都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。新沂民政部门继承战时民政工作

的革命传统，遵循“上为国家分忧，下为群众解愁”的原则，把

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及时送到人民群众之中，特别是通过发放

救济款物，组织和发动群众生产自救、收容、疏送流浪人员、兴

办社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、安置民政对象就业、保障优抚对象、

社会困难户、残疾人生活以及鳏寡孤独者的老有所养等诸方面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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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哪里有困难，民政人就出现在哪里!和

国民党政府的民政机构，其善其恶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“有困难找

民政”，是新沂人民对民政工作的总评价，亦是对民政工作者的钟

爱和鞭策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
1949年5月，析置新安县，县政府将民政事务确立为政府的

·项重要工作，设立民政科。民政工作应时立业，承担起共和国

基层新政权的民主建政工作。建国伊始，民政工作着力于巩固新

生人民政权，医治战争创作，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秽丑恶现象，肩

负了收容改造地痞流氓、巫婆神汉，取缔娼妓、禁烟禁毒，疏迁

救济乞丐游民等社会改造工作。与此同时，还进行了宣传贯彻

《婚姻法》，拥军优属，支援抗美援朝活动，并司责了地政管理，处

理纠纷、移民支边、户籍管理以及宗教、侨务等方面的工作，民

政工作与有关部门一起对处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稳定社会秩序，

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在建设人民民主专政、巩固新政权中，都起到

了重要作用。
’

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，新沂民政部门一方面在做好接

收安置、退伍、转业建设军人回乡参加地方生产劳动，革命残废

军人的安置事宜的同时，另一方面还承担了对国民经济困难时期

精简下放老职工的政策救济、参与办理了普选工作。与此同时，还

起步兴办社会福利生产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，并依靠政策，依靠

社会、依靠群众，做好优抚对象的安置工作，持之以恒的大力搞

好社会救灾救济工作，新沂民政部门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

的困难中，通过生产自救、救灾救济，起到了为国分优，为民解

愁的积极作用。‘ ．

’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由于受“左”的影响，新沂民政机构一

度陷入瘫痪状态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民政工作并入县革会民

事组，对民政职能、工作范围，一时受到制约和影响，仅仅做了

一些民政对象的抚恤费、残废金、补助费的发放和自然灾害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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